2024年度益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 益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2025年 4 月10 日
2024年度益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市财政局:

为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益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和部门评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我中心认真组织进行了2024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现将我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我单位为市交通运输局下属的二级机构，为全额拨款的副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2024年年初下设14个机构：具体为办公室、执法监督科、投诉科、装备科、信息技术科、人事科、财务科、直属一大队、直属二大队、直属三大队、直属四大队、直属五大队、直属六大队、直属七大队。2024年9月机构改革后，内设9个副科级机构，分别为：综合科、人事财务科、法制科、执法协调科、执法监督科、安全环保科、直属一大队、直属二大队、直属三大队。2024年底本支队共有编制人数106人，实有人数122人，其中在职在编114人，人事代理8人。

主要职责：1、贯彻执行国家、省和市有关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组织拟订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承担法律法规赋予市本级和赫山区、资阳区交通运输部门有关公路路政、道路运政、水路运政、航道行政、港口行政、地方海事行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等执法门类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执法职责。

 3、负责交通运输领域跨县市区和重大复杂违法违规案件以及上级指定管辖、交办案件的查处;组织开展辖区内联合执法、交叉执法、专项执法工作，协调处理辖区内重大监管执法问题。 

4、负责市域内高速公路路政的执法工作。 

5、负责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业务指导、教育培训、组织协调和考核评价工作。负责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有关投诉举报事项处置。 

6、完成市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我单位纳入绩效自评范围的基本支出预算资金总额为2433.01万元，市财政局年初批复数2038.81万元，本年追加394.2万元。2024年度实际基本支出2433.01万元，年初预算完成率100%，年终结余 0万元。

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我单位纳入绩效自评范围的项目支出预算资金总额为385.13万元，市财政局年初批复数140万元，本年追加245.13万元。2023年度实际项目支出385.13万元，年初预算完成率100%，年终结余 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局党组决策部署，坚持党建引领，支队上下凝心聚力，认真履职尽责，持续加强监管执法力度，全力推动交通执法工作迈上新台阶。通过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状况的概述和分析，按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我单位对2024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得分99.9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

（一）运行成本评价

1.基本支出使用管理情况
2024年财政拨款收入2433.01万元，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为2433.01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839.79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534.5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9.64万元，资本性支出29.04万元。

	2023年与2024年各项支出占总支出的对比表

	项目
	合计
	工资福利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资本性支出

	2023年
	28,220,096.10
	19,373,221.52
	7,815,361.45
	146,282.80
	885,230.33

	2024年
	24,330,071.33
	18,397,925.81
	5,345,396.61
	296,308.91
	290,440.00 

	23年-24年差额
	3,890,024.77
	975,295.71
	2,469,964.84
	-150,026.11
	594,790.33

	原因分析
	人员减少，公用经费压减
	 人员减少;调出2名，退休7名
	 财政压减公用经费，减少政府性基金预算，其他收入减少，年底许多发票款暂未支付
	 2024年新增7名退休人员
	2023年新增执法艇一艘 


2.项目支出使用管理情况 

2024年，我单位项目支出决算金额385.13万元，资金来源于市财政拨付，主要用于年初撤站人员经费、年初-非税征收成本支出专项-24、市治超工作等支出，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上年结转
	本年增加
	执行数
	结余数
	情况说明

	年初-非税征收成本支出专项-24
	
	
	60
	0
	

	年初撤站人员经费
	
	
	80
	0
	

	市治超工作
	
	
	50
	0
	

	其余用于运转的支出
	
	
	195.13
	0
	

	合计
	 
	0
	385.13
	0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预算编制不科学。一是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安排不足。根据《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科技信息中心关于做好执法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推广应用保障工作的函》以及《益阳市市直单位2024年度公务用车更新计划通知单》，2024年支队公车支队现有在编在用公务车辆17台，仅有8台纳入预算，导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缺口大。二是执法船艇运行维护费未安排预算。支队现配备执法船艇4艘用于维护中心城区通航水域交通运输秩序、行使水上交通运输执法职责，船艇使用油耗、维护维修等支出无财政预算，经费缺口大。三是法制工作经费未安排专项项目经费。2024年以来，根据省市相关工作要求，支队先后组织开展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公路路政、水上交通等普法宣传活动，并组织了两次全市执法人员业务知识轮训，定期开展了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培训，同时因执法工作需要产生了诉讼律师代理费、公告送达费等，上述法制工作经费均未纳入财政预算。四是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未安排专项经费。支队现设置高速公路路政执法大队2个（下设驻点执法中队5个），现有执法人员25名，配备执法车辆7台。高速公路路政执法工作点多、线长、面广，经费支出大。尤其是今年开展高速公路“三保三大”专项行动以来，巡查督查频率增大，支出加剧，自2021年全面承接高速公路路政执法以来均未安排专项工作经费，经费缺口达228万元。
下一步改进措施

1.积极争取预算资金。为确保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多次向市人民政府争取执法船艇运行维护费、高速公路路政执法专项资金等预算资金。

2.加强财务和资产管理。严格执行《益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益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自行采购内控实施细则（试行）》《公务活动用餐管理制度》等制度，严把审批关；严肃财经纪律。按照财经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严把支出关口，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切实削减低效无效支出。加强资产使用管理，严控资产购置支出。

3.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与运用。严格绩效目标审核。组织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加强监控结果应用。将系统内绩效考核与资金保障相统筹起来，年度、季度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安排科室预算、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对绩效完成度不高的科室，减少或取消预算安排，加强绩效管理激励约束，建立绩效考核结果与部门单位预算安排挂钩机制。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单位主管部门每年定期将我单位绩效自评情况在门户网站上公示。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附件：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4、项目支出绩效报告

5、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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